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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提名人士选参本公司董事的程序


下列程序适用于有意提名人士参选本公司董事的股东。该等程序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公司章程（经不时修订）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以及其他适用法例及规例所规限：

(1)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以书面提案方式向股东会提出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符合资格的股东如欲于股东会上提名一名人士参选董事，则须将注明收件人为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的书面通知发送至本公司的中国内地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401号1号楼或本公司的中国香港主要营业地点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46楼。

(2)	书面通知必须列明(i)其提名该名人士参选董事的意向，及(ii)本公司章程第六十二条及上市规则第13.51(2)条所要求该名获提名候选人的联络详情、简历和基本情况，并经有关股东签署，而获提名人士亦须签署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同意刊载其个人资料，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数据属真实、准确、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3)		股东向本公司提出的有关于股东会上提名一名人士参选董事的提案应当在股东会召开日前至少十天送达本公司。若于股东会通告刊发后收到上述由股东递交的提案，则根据本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第13.70条的规定，本公司须于收到提案后二日内刊发公告或补充通函披露有关候选董事的详情。

股东对上述程序如有疑问，可致函予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地址为本公司的中国内地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401号1号楼或本公司的中国香港主要营业地点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4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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